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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貼上單獨個人兩吋證件照一張，或證件照電子檔)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
	
	

	學號
	
	預定畢業時間
	西元    年   月   日
	

	系所
	
	年級與班別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宅）
	（公）
	（手機）

	常用Email
	

	本次欲申請
交換資格之
姊妹校
	第一志願　校名:                    擬申請之系所/計畫名稱:

	
	第二志願　校名:                    擬申請之系所/計畫名稱:

	
	第三志願　校名:                    擬申請之系所/計畫名稱:

	
	擬交換期限    □ 一學期/半年     □ 一學年/一年     

	
	※為不讓每年學生因錄取院級交換亦錄取校級則一度跟姊妹校提取消，這學期起申請校級交換者不得申請院級交換，申請院級交換者亦不得申請校級交換，請同學留意。

	緊急聯絡人
	
	關   係
	

	聯絡人電話
	（宅）
	（公）
	（手機）

	畢業資格審核
	學生請勾選 ：
所有畢業學分註   □已修習完畢  □尚未修習完畢
必修通識英文    □通過       □尚未通過
※申請人請檢附「畢業資格審核表」。
註:畢業學分包括:通識、專業選修、自由選修、服務學習課程。目前修習中之課程亦假設全部成績及
格，取得學分。

	專案性辦理
(限大四申請一學年出國交換填寫)
	符合畢業資格(學分已修完) 專案申請:
(已符合畢業資格預計於四下出國交換一學年者請勾選)
□ 已符合畢業資格
□ 申請四下出國一學年至五上 
有申請學海者，需經系所確認學海配合款等項目後才可勾選。

	申請者簽名
	1. 本人確認以上所填資料均屬實，並同意於獲選後提供e-mail給學弟妹進行洽詢。
2. 本人已詳閱並了解第2頁「交換生注意事項」。
	家長同意簽名
	

	系所主管簽核
	
	院長簽核
	

	教務處教學組
	審核意見:



交換生注意事項：
	一、出國期間有關學籍、選課、成績處理辦法:
（一）學籍：
1.本校學生赴境外大學校院交換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籍，須依本校規定期間註冊、繳費。
2.出國交換期間不可有休學、退學或畢業之情形。
3.交換截止日於學期中者，當學期仍需註冊，並依規定辦理選課、學分認定。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須於該學期規定可領取畢業證書期間方可辦理畢業離校。
4.出國／返國通知(表單教務處網頁下載)： 
學生於抵達就讀／研究機構後二周內填送一次、及返抵本國後二週內填送一次，共須填送二次。

填送本單時，均請檢附蓋有入出境日期戳記之護照影本一份，一併送教學組，俾憑確實台端學籍、選課、成績之後續處理。

（二）選課：

1.出國學期（含學期中出國）無須亦不可要求辦理本校選課手續。請在出國當學期選課期間檢視選課單，若有已預選之科目請退選。
2.交換截止日於學期中者：若交換截止日尚在選課前（期間）應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選課。
（三）成績：
依本校學則第三五條之二，本大學學生至境外大學校院（大陸地區學校須為教育部公告認可名冊所列之學校）交換修讀之全部學分與成績均登錄於歷年成績表。

修讀之學分是否列計畢業學分由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審定。惟該學分數之採認，研究生以不超過畢業最低學分總數二分之一為限；學士班以不超過畢業最低學分總數三分之一為限。
申請期限：依本校學生成績作業要點第十條規定
1.非應屆畢業生：應於出國修讀學期結束後，次一學期內辦理。
2.應屆畢業生：
至遲需於交換結束次學期上課開始第一週結束前提出申請，並完成學分認定審核作業，逾期即不再受理國外成績採計。
出國學分不需採認即符合畢業資格者應即辦理畢業離校。出國學分需採認方符合畢業資格者，若因逾期致不符合畢業資格，則仍應註冊、選課。
學分認定申請程序：

1.填寫本校交換學生學分認定申請表（需填寫所修科目之中、英文名稱）
2.檢具國外大學所修習之全部科目及學分數之成績單正本或成績證明書正本（須為英文或中文版本）

經系所審核後，於申請期限內送教學組辦理。成績單正本或成績證明書正本教學組須永久保存，學生不可要求取回。
3.學分認定相關規則請詳本校學生成績作業要點。

2、 請申請人務必經過謹慎思考後再填寫擬交換期限，錄取之後不得更改。

3、 錄取者前往姊妹校之簽證、機票，由學生自行辦理。

4、 役男須於出國前一個月，至學務處學安組辦理役男出國手續。
5、 依本校學生赴國外進修暨交換學生出國修讀實施要點，「一般國外進修學生需檢同相關資料、計畫，經系所主管、院長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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